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弘阳置业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凤熹台小区A3电房

	设计编号
	NJ173924

	三、安全隐患 

1、由于建筑图设计深度不足：本建筑下方有大地下室,平面图没有画出与地下室的平面对应关系，剖面图也未反映与地下室的竖向关系，框架柱与地下室的柱子也没有受力关系。很像是“结构转换层”，请提醒结构专业要小心受力计算，防止安全隐患。

复审意见：回复说电房在地下室施工图中已定位，以地下室施工图为准，但是提供的“地下室一层平面图”中没有任何相关设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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